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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度业绩快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（1）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未经会

计师事务所审计，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，请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（2）因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明智未来”）

未及时向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广州明安”）支

付股权转让款，广州明安已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法院于

2020 年 5 月 7 日作出判决。截至目前，明智未来已累计向广州明安支付

股权转让价款 6,168.208933 万元（占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72.40%），尚

有 2,351.791067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及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产生的违约

金未支付给广州明安，目前该案处于强制执行程序中。股权转让款的回

收等情况及强制执行结果可能影响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。公司将持续关

注股权转让款回收的进展情况，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 

一、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增减变动幅度

（%） 

营业总收入 14,740,139.64 16,318,724.81 -9.67% 

营业利润 -21,636,479.61 -16,040,891.59 34.88% 

利润总额 -16,316,527.45 -9,850,219.22 65.6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-15,944,997.97 -9,031,084.82 76.5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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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每股收益 -0.09 -0.05 80.00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 
-8.42% -4.47% -3.95% 

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
增减变动幅度

（%） 

总 资 产 234,087,636.20 246,871,600.36 -5.18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所有者权益 
181,494,982.64 197,439,980.61 -8.08% 

股    本 184,819,607.00 184,819,607.00 0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每股净资产 
0.98 1.07 -8.41% 

二、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

1、本报告期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,740,139.64 元，比上年同期减

少 9.67%；实现营业利润-21,636,479.61 元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

利润-15,944,997.97 元。本报告期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较少，期间

费用增加。 

2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情况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增减变动幅

度（%） 

变动主要原

因 

营业利润 -21,636,479.61 -16,040,891.59 34.88% 主要系期间

费用（包括

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中介

费用）增加 

利润总额 -16,316,527.45 -9,850,219.22 65.6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-15,944,997.97 -9,031,084.82 76.56% 

基本每股收益 -0.09 -0.05 80.00% 

三、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

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数据与公司 2021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《2020

年度业绩预告》不存在重大差异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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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未经会

计师事务所审计，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，请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（2）因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明智未来”）

未及时向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广州明安”）支

付股权转让款，广州明安已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法院于

2020 年 5 月 7 日作出判决。截至目前，明智未来已累计向广州明安支付

股权转让价款 6,168.208933 万元（占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72.40%），尚

有 2,351.791067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及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产生的违约

金未支付给广州明安。目前该案处于强制执行程序中。股权转让款的回

收等情况及强制执行结果可能影响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。公司将持续关

注股权转让款回收的进展情况，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 

（3）若公司 2020 年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

后孰低）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的规定，公司将在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同时，

披露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告。公司股票于退市风险警示

公告披露后停牌一天，自复牌之日起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

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（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“*ST”字样）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经公司法定代表人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

计主管人员）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

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


